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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杭发改投资〔2023〕1 号

关于印发《杭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审核控制

标准》（修订）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

项目的绩效和科学决策水平，市发改委牵头对《杭州市政府

投资项目审核控制标准》（杭建审改〔2018〕3 号）进行了

修订，并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经市政府第十五次常务会议

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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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4 日

杭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审核控制标准（修订）

为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推进项目建设的科学化、规

范化、品质化，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效益和科学

决策水平，依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 号）、

《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363 号）和市

政府有关要求，制定本标准。

一、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市本级财力新建的保障类、教育

类、医疗卫生类、公建配套类项目。改建、扩建项目参照执

行本标准。

（一）保障类项目是指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提供给特

定人群使用，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住房。保障类项目分为保

租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和安置房，含社区居委会、社区

医疗、养老、体育健身点等管理用房。

（二）教育类项目是指政府投资的学校，分为幼儿园、

小学和初中、高中和大学项目。按国家和省市建设标准，包

括教学楼、综合楼、图书馆、风雨操场、宿舍、报告厅、体

艺馆、食堂、传达室、配电房、室外工程等。

（三）医疗卫生类项目指政府投资的三级医院，分为三

甲和三乙医院。按照国家和省市建设标准，包括急诊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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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保障系统、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

用房等。

（四）公建配套类项目指按照国家相关建设标准，单独

立项的公共配套设施项目，分为技术用房和邻里中心。

二、本标准确定的控制指标是指项目估算控制指标，编

制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确定立项阶段投资估算执行本控

制指标。

市发改委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核准项目申请报

告）、批复初步设计时，将依照本标准合理确定项目投资估

算、初步设计概算；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

概算批复后，无特殊原因一律不予调整。

项目建设单位、工程咨询单位应依照本标准编制可行性

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初步设计概算；设计单位应

根据“估算控制概算，概算控制预算”的原则结合本标准进

行限额设计。

三、本标准确定的控制指标是按总建筑面积每平方费用

的上限值表示，包括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工器具

购置费、室外附属设施费、其他费用和基本预备费，不包括

建设用地费、建设期利息、价差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开

办费以及项目特殊要求的费用。控制指标中的地上室内装修

费用指标是按照地上建筑面积测算，未考虑采用高档、进口

材料或设备。地下室装修费用已在控制指标中考虑，不单列。

设备工器具购置费仅含需与主体工程同步建造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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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电梯、中央空调等，不含可移动设备及家具（如分体空调、

活动家具、软件等）。

医疗卫生类项目控制指标含医疗专项工程。医疗专项工

程包括医用气体工程、物流系统、洁净工程（手术室、ICU

等）、负压病房、中心供应、污水处理、实验室、防辐射工

程、衰变池设备等。

室外附属设施费包括道路及广场、绿化、市政综合管线、

土方、围墙、大门、室外电气照明、海绵城市相关费用等。

四、本标准基准期为杭州市 2022 年 6 月份房建工程价

格水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物价水平变动情况，由市

发改委适时报请市政府予以动态调整。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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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审核控制标准（修订）

项目

类型
工程类别

控制值

（元/平方米）

其中：功能用房

装修费用指标

（元/平方米）

备注

保障类

保租房、公租房、

共有产权房
6200 1000

安置房 5700 按毛坯交付测算

教育类

幼儿园 7500 1700

小学、初中 7500 1700

高中 7300 1700

大学 7300 1500

医疗卫生类 三级甲、乙医院 8500 1800 含医疗配套专项

公建配套类
技术用房 6300 1000

邻里中心 7500 1700

1.教育类项目按地下一层考虑，其余项目按地下二层考

虑。不同层数按实际予以修正。

2.内部装修均按普通装修考虑（按地上建筑面积测算），

若有特殊要求参照执行；安置房按毛坯交付考虑，若需装修，

参照保租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室内装修标准。

3.保障类项目装配率按 50%考虑；教育类（幼儿园除

外）、医疗卫生类、公建配套类项目装配率按 60%考虑，幼

儿园项目建筑面积通常不超过 1 万平方米，不考虑采用工业

化建筑。若项目采用预制率 20%，幼儿园造价增加 240 元/

平方米，保障类项目造价降低 350 元/平方米，其他项目造

价降低 470 元/平方米。

4.绿建等级（幼儿园除外）均按三星考虑，若为绿建二

星，保障类项目造价减少 110 元/平方米，公建配套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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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减少 130 元/平方米。

5.保障类项目若采用钢结构形式，造价增加 300 元/㎡。

6.技术用房若国家、省有相关规定，则按相关规定执行。

7.建设用地费、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异地建设

费 、城市异地绿化补偿费、外电接入费不计入控制标准，

发生时按实计入。

8.若项目临近地铁或存在特殊地质情况，发生的相关技

术费用按实计入。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4日印发


